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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 : ll0 1 0 台北市松仁路 3 號 9 樓
聯絡人 : 朱佩容

mp絡電話 : (02)87897637 
傳真 : (02)87897604 

l0841 
臺北市開封街 2 段 的 號 2 樓

受文者 : 壹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
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7 日
發文字號 : 工程企字第 1 0600234 1 20 號
連串IJ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如主豈

裝

「研商履約期限較長之政府採購履主音 : 檢送本會 106 年 7 月 13 日

約保證金採用銀行書面連帶係證有效期 」會議紀錄乙份，言青

查照。

正本 :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防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科技部、內政部營

建署 、 經濟部水和IJ ;菁、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交通

部錢路改建工程局、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、童­

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

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 、 桃園市政府 、 查中市政府、

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奎北市政府捷通工程局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
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街顧問商業同葉公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葉公會全國聯
合會

品IJ 本: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、顏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高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主任秘書

辦公室、技術處、工程管理處 、 法規委員會、企劃處 ( 第 三料、第四科) (以上

均令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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